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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车销售单位执法检查表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经营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检查要点
	存在问题
	处理情况

	1
	是否办理营业执照；是否张贴《关于整治规范电动车秩序的通告》；是否签订经营企业自律承诺书；是否建立进货、销售、库存台账；是否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。
	
	

	2
	是否通过店堂告示、销售凭证中载明等方式，告知消费者所售电动车是否已纳入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，是否符合登记上牌条件;是否发布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、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。
	
	

	3
	是否销售不符合相关标准和无厂名、厂址等不合格电动车。
	
	

	4
	是否销售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；是否存在私自改装和拆卸原厂配件，私自拆除限速器、私自更换大功率蓄电池等关键性组件的违法行为。
	
	

	5
	所售产品是否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；近一年接受各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。
	
	

	6
	是否明码标价；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；是否存在伪造、冒用他人厂名厂址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销售假冒伪劣电动车违法行为。
	
	


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
